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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考資格：(如附件 1) 

一、國籍：具中華民國國籍，並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二、學、經歷： 

(一)醫事員： 

1.副學士 (含)以上學歷畢業。 

2.其學、經歷、科系專長及相關證照須符合工作需要者。 

三、需經勞動部認可辦理「勞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療機構

體檢。 

    (依「勞工一般體格及健康檢查紀錄表」項目體檢）。 

四、有下列限制情形之ㄧ者，不得報考：若於錄取後，本院始

查知具下列限制條件者，因自始即未符合報考資格，本院

得取消錄取資格，並不得提出異議。 

(一)具中國籍大陸地區人士。 

(二)無行為能力或限制行為能力者。 

(三)曾因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經檢察機關提起公訴者。 

(四)曾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案件，受觀察勒戒、強制戒治

及刑之宣告者。 

(五)曾犯內亂、外患、貪污罪，經一審判決有罪者。 

(六)曾犯前三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

未執行或執行未完畢者。 

(七)因案被通緝或在羈押、管收中。 

(八)依法停止任用者。 

(九)褫奪公權尚未復權者。 

(十)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十一)曾於本院服務期間，因有損本院行為，予以解僱或以不

勝任人員資遣者。 

(十二)本院各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

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 

(十三)曾於任職單位因品德、操守及違反資安規定而遭受記大

過(含)以上之處分者。 

貳、公告方式：刊登於網路人力銀行公告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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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考人員一律通信報名，恕不接受現場報名甄試，應徵者

填具履歷表(公務人員履歷表限一般式)，並於履歷表及信

封正面空白處註明應試「工作編號」及「專長類別」，於 104

年 8 月 5 日前（郵戳為憑）以大型信封投寄桃園市龍潭區

佳安西路 1 號「醫務所甄試小組」收，初審合格者通知參

加甄試。 

二、報名期限自甄試簡章公告日起 20 天(依實際公告日期推

算)，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 

三、若為本院現職員工符合報考資格者，無須辦理離職即可參

加。 

四、報名應繳資料：(報名資料若未繳交齊全，視同資格不符，

且一律不退件) 

(一)履歷表貼妥照片(附件 2)。 

(二)男性報考者若已服完兵役或免役，請檢附退伍令影本或免

役證明影本。 

(三)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四)符合報考學歷之畢業證書影本。 

(五)與本職相關之個人專業證照影本。  

(六)工作經歷證明影本。(繳交民營機構之經歷需檢附「勞保

明細表」，未檢附勞保明細表者，該工作經歷不予認可；

應屆畢業者無須繳交此項證明) 

(七)勞工一般體格健康檢查紀錄表。 

  1.最近 3 個月內(以報名截止日期計算)經勞動部認可辦理

「勞工體格及健康檢查」之醫療機構體檢正本。 

  2.本院石園診所為勞動部認可辦理勞工體格及健康檢查醫

療機構，報考人員可於甄試當天空腹禁食於石園診所辦理

體格檢查。 

(八)限時掛號回郵信封(標準信封格式，需貼足郵資 32 元)2

個並寫明收件人姓名、地址。  

(九)上述(二)~(六)各項資料正本於錄取後報到時統一辦理繳

驗，凡有偽造證件不實者，一律註銷錄取資格。  

參、甄試作業： 

一、資格審查：報考郵件由本所審查報考人員學、經歷及專長

資料，初審合格者通知參加甄試（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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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甄試通知：由本所依初審合格名冊通知初審合格者參加甄

試。 

三、甄試日期及時間：104 年 8月 24 日(實際甄試時間以甄試通

知單為準)。 

四、甄試地點：暫定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醫務所 (實際甄試地

點以甄試通知單為準)。 

五、甄試方式：(實際甄試方式以甄試通知單為準) 

(一)醫事員(醫師、復健師) 

1.口試：佔總成績 100％（其中專業知識與技能 50％、工

作經驗及發展潛能 50％）。 

2.口試評審人員由本所選派主管級資深人員 3~5 人擔

任；口試成績以評審人員分數平均值計算。   

(二)醫事員(護理師)  

1.筆試（醫事專業科目）：佔總成績 60％。 

2.口試：佔總成績 40％。  

3.口試評審人員由本所選派主管級資深人員 3~5 人擔

任；口試成績以評審人員分數平均值計算。     

六、甄試合格標準： 

(一)總成績最低合格標準為 70 分（滿分 100 分），未達合格標

準者不予錄取。 

(二)甄試結果如有其中一項缺分(考)者，不予計算總分，且不

予錄取。 

七、成績排序： 

(一)以總成績高低依序錄取。 

(二)總成績相同時：依序以口試平均成績、筆試成績較高者為

優先；遇所有成績均相同時，由用人單位決定錄取順序。 

八、錄取人員試用期 3個月，試用期間經考核不良者不予進用。 

九、其他限制：迴避任用限制，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規定，

各單位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不得在同

一單位任用，或任用為直接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單位內

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

單位中應迴避任用。 

 肆、甄試錄取人員進用： 

一、錄取通知：按各專長類別核定員額，依總成績排序擇優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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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人員名冊簽請院長核定後，由本所寄發錄取通知單。 

二、人員進用：錄取人員進用前，由人力資源處辦理權利義務

說明會後，由本所通知錄取人員辦理報到。 

三、福利、待遇：  

(一)享勞保、健保及依勞工退休金條例第 14 條按月提繳退休

金。 

(二)可申請員工宿舍。 

(三)年終工作獎金之發放，依本院訂頒之「年終工作獎金發放

作業規定」及「員工工作規則」辦理。 

(四)因公超時工作，依本院「員工工作規則」辦理。 

(五)詳細待遇及權利義務內容悉於本院「勞動契約」律定之。 

(六)支領退休俸之退伍軍士官再任本院員工，依「陸海空軍軍

官服役條例」第 32 條規定辦理。 

(七)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本院員工，依「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

施行細則」規定辦理。 
 (八)退休教職員再任本院員工，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及其

施行細則」規定辦理。 

  四、薪資：依本院「人事管理規章」及「聘用及雇用人員薪給(工

資)支給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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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104 年醫事員對外招考員額需求表 

工 作

編 號 
職 類 職 缺 

學 歷

需 求
專 長 
(技能) 

學歷、經歷條件 工作內容 
需求
員額

工作
地點

甄試
方式

1 

醫事員

(體檢

醫師) 

雇二等 
大 學

畢 業
體檢醫學 

1.醫學系畢業。 

2.醫師證書。 

3.職業病專科醫師訓

練。 

1.健檢任務。 
2.門診看診。 
3.巡迴車醫療之任務。 
4.體檢腹部超音波。 

1 員 桃園 口試 

2 

醫事員

(物理

治療

師) 

雇一等 副學士物理治療 

1.物理治療相關科系

畢業。 

2.物理治療師證書。

1.執行物理治療相關
業務。 

1 員 桃園 口試

3 醫事員
(護理師) 

雇一等 副學士護理學 
1.護理科(系)畢業。

2.護理師證書。 

1.護理工作。 
2.健檢任務。 
3.醫事行政工作。 

1 員 桃園
口試/
筆試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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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     歷     表 

姓 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出生地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婚 姻 □ 已 婚 □ 未 婚 

兵 役 狀 況 □役畢□免役□未役□服役中(退役時間：     ) 

電 子 郵 件  

照

片 

戶 籍 處  行動電話  

連 絡 處  連絡電話  

通

訊

處 

居住國外在台連絡人員  行動電話  連絡電話  

學 校 名 稱 院 系 科 別 學 位 起 迄 時 間

    

    

    

學 歷 

    

註：學歷欄按所獲學位，由高至低順序填寫(例：按博士－＞碩士－＞學士順序填寫)。 

服 務 機 關 名 稱 職 稱 ( 或 工 作 內 容 ) 起 迄 時 間

   

   
經 歷 

   

稱 謂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職 業 連 絡 ( 行 動 ) 電 話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年 月 日   

家

庭

狀

況 

     年 月 日   

身 體 身高：        公分 體重：     公斤 血型：         型 

原 住 民 □ 山 地 □ 平 地 族別：             族 

其他 
身心障礙 殘障等級：         度 殘障類別：           障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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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要 自 述

 

                       填表人：      （簽章） 


